
補 充 資 料  
 
 
( 1 )  關 於 在 六 個 月 的 諮 詢 期 內 就 修 訂 《 設 計 手 冊 》 擬 稿 諮 詢

物 業 發 展 商 的 資 料  
 

二 零 零 六 年 一 月 二 十 日 ， 屋 宇 署 致 函 香 港 地 產 建 設 商 會

(下 稱 “ 商 會 ” )，邀 請 其 就 修 訂 的《 設 計 手 冊 》擬 稿 提 供

意 見 。 商 會 其 後 於 二 零 零 六 年 三 月 二 十 九 日 回 覆 ， 並 就

該 擬 稿 提 供 意 見。現 夾 附 有 關 函 件 的 副 本 在 附 件 I  和 I I。 
 

( 2 )  顧 問 報 告 中 關 於 海 外 其 他 國 家 為 殘 疾 人 士 提 供 暢 通 無 阻

通 道 的 做 法  
 
報 告 審 視 了 澳 洲、英 國 (英 格 蘭 和 威 爾 斯 )、美 國、挪 威 及

日 本 五 個 國 家 提 供 暢 通 無 阻 通 道 的 情 況 。 摘 錄 自 顧 問 的

《 檢 討 及 研 究 報 告 》 (附 件 I I I )  及 《 合 理 化 規 定 報 告 》）  
(附 件 I V )的 研 究 結 果 ， 現 概 述 如 下 ：  

 
 上 述 五 個 海 外 國 家 的 私 人 建 築 物 會 在 下 列 情 況 提 供

引 路 徑 ， 但 只 屬 自 願 性 質 ：  
 

( a )  當 行 人 路 在 路 緣 和 馬 路 之 間 並 無 慣 常 提 供 的 提

示 時 ， 例 如 在 行 人 專 用 區 ；  
( b )  當 需 要 引 導 行 人 繞 過 障 礙 物 /有 危 險 的 環 境 時 ；  
( c )  當 一 羣 視 障 人 士 需 要 尋 找 一 個 特 定 的 地 點 時 ；

以 及  
( d )  在 車 站 引 領 視 障 人 士 穿 梭 各 項 設 施 。  

 
 雖 然 根 據 照 明 工 業 聯 會 的 操 作 手 冊、英 國 屋 宇 裝 備 工

程 師 學 會 的 光 電 設 計 指 引 及 照 明 工 程 學 會 的 意 見，公

眾 地 方 的 最 低 照 明 度 應 為 1 0 0 勒 克 斯 (休 息 室 、 教 堂

及 醫 院 病 房 床 頭 除 外 ) ， 英 國 屋 宇 裝 備 工 程 師 學 會 建

議 ， 假 如 不 會 進 行 精 細 的 活 動 ， 公 眾 地 方 的 照 明 度 只

需 5 0 至 8 0 勒 克 斯 已 屬 足 夠 。 根 據 顧 問 調 查 的 發 現 ，

是 次 檢 討 所 審 視 的 五 個 國 家 亦 沒 有 將 以 上 的 最 低 照

明 度 標 準 定 為 強 制 性 的 要 求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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